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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林佑信

電話：03-8462860-562

電子信箱：yowsh2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001131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疫情延長學生停止到校上

課，採居家線上學習期間至110年7月2日(星期五)一案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稱教育部國教署)110年

6月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7137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國教署前於110年5月25日通函因應全國疫情警戒第

三級時間延長，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停止到校上課

延長至110年6月14日(星期一)止，惟為因應7日指揮中心公

布疫情警戒第三級時間繼續延長，為降低群聚感染之風

險，維護學校師生健康及學習權益，考量學期完整性，全

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109學年度第2學期停止到校採居

家線上學習期間，延長至110年7月2日(星期五)止，暑假為

110年7月3日至8月29日。

三、停止到校上課採居家線上學習期間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

心、補習班等各類教育機構，請學生停止前往，留在家中

學習。另家長有照顧12歲以下或身心障礙子女之需要者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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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請「防疫照顧假」；家長因故無法在家照顧，或學生

（學童）無法進行居家學習者，學校仍應安排人力，提供

學生到校學習、照顧及用餐。醫護人員子女及弱勢家庭子

女，優先安排到校照顧，詳請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0年5月

2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65124號函、及110年5月26日臺

教國署幼字第1100065246號函辦理。

四、為落實防疫，避免不必要之移動及集會，請學校停辦實體

畢業典禮，並得審酌彈性改採線上轉播方式辦理畢業典

禮。詳請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0年5月24日臺教授國字第

1100064111號函、110年5月31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67794

號函辦理。

五、高中以下學校採彈性多元方式，實施線上教學：

(一)學生停止到校上課期間，學校實施線上教學屬正式課

程，不另行補課；學生不到校，不列入出缺席紀錄。請

學校督導任課教師及導師主動關心學生參與線上學習之

情形；如有學生遭遇困難(例如：身體不適、資訊設備問

題、特殊家庭因素等)，校方應即時提供諮詢、協助。

(二)任課教師得視學生年齡階段，以同步視訊、非同步預錄

影片、線上學習資源、徵用頻道、通訊軟體進行課程作

業指導等方式，均可視為教師進行課程教學之工作內

容。

(三)學校實施線上教學期間，其各節課程之時段安排，以按

既定課表實施為原則，另得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之；任

課教師於每節課程中，得依據班級學生之課堂反應及需

求、考量學生學習效果及身心發展(例如視力保健、注意
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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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維持等)，彈性調整使用各種線上教學模式及其時間比

率，並得延伸紙本閱讀、作業撰寫、分組討論、口語發

表等多元學習方式進行課程安排。

(四)詳請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0年5月2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

1100065124號函辦理。

六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施學業成績評量(包括日常及定期評

量、應屆畢業生「畢業考」、補考)之原則：

(一)請各校採從寬認定原則，以彈性、多元方式進行學生學

業成績評量。

(二)學校原規劃之評量方式(例如紙筆測驗)，因學生停止到

校上課而有實施困難時，學校應依既有校內行政程序，

召開相關會議(例如各學科「教學研究會」或學校「課程

發展委員會」)討論，審酌調整定期評量之次數或改採其

他多元評量方式，並得視需要調整學期成績計算方式之

日常及各次定期評量占分比率。

(三)學校調整後之評量方式，及學期成績計算方式之日常及

各次定期評量占分比率，於同一年級、同一科目之所有

學生，應具有一致性。

(四)另針對高中階段，依據「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繁

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」及簡章規定，各高中辦理「繁星

推薦」作業，應成立「推薦委員會」，自訂合宜之推薦

機制與原則(包括成績採計及計算方式等)；因此，學校

如因應學生停止到校上課而調整評量方式或學期成績計

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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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方式之日常及各次定期評量占分比率，應確保所有學

生一致，並於將來提經學校「推薦委員會」審議確認，

不影響學生參與繁星推薦之權益。

七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對於教職員工(包括兼行政職務教師、兼

任及代理教師)之出勤管理及教師授課形式，請在維持基本

校務運作及線上學習需要之前提下，採彈性、從寬處理原

則辦理。詳請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0年5月20日臺教國署人

字第1100063309號辦理。

八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新生報到及招生作業：為落實防

疫，避免不必要之移動及集會，請各校、各入學委員會改

採線上、傳真、郵寄或電話等通訊方式辦理招生及新生報

到作業，避免學生、家長親自到場辦理，並妥善留存相關

通訊資料，以供事後查驗。如經評估，確有採現場辦理之

必要，應以室外辦理為原則，並應確實遵守中央流行疫情

指揮中心公告之人數限制，訂定周延之防疫應變計畫、落

實相關防疫準備及措施，並於事前報經各該主管機關同

意。

(一)高中招生作業部分：

１、報名作業：各入學管道之報名作業，請優先採行線上

繳件報名、傳真繳件報名或郵寄繳件報名等方式辦

理。

２、原訂現場撕榜分發作業：請優先改採行線上撕榜、線

上選填志願後逕行分發等方式辦理。

(二)新生報到作業部分：

１、請優先採行線上報到、傳真報到、電話報到或郵寄報
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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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等方式辦理，並得於註冊時再將畢業證書等文件資

料正本繳交學校。

２、國小、國中階段之新生報到作業，由於本縣各國中小

均已報到完畢，若有部分個案報到，請改以線上報到

或郵寄報到方式彈性辦理。

九、疫情期間，教育部國教署將視需要滾動修正相關規定，請

皆以最新公文為準。

十、相關諮詢電話：

(一)教職員工差勤(防疫照顧假、安排到校人力)請洽教育部

國教署人事室：柯乃綺小姐(04)3706-1534

(二)鐘點費相關事宜請洽教育部國教署主計室：楊品函小姐

(04)3706-1624

(三)數位學習請洽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：(02)7712-

9038

(四)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(安親班)、補習班請洽教育部終

身教育司：(02)7736-5669

(五)弱勢學生午餐協助、畢業典禮諮詢請洽教育部國教署學

安組：午餐協助─黃錦秀小姐(04)3706-1360、畢業典禮

─洪甄徽科長(04)3706-1609

(六)學前教育相關諮詢請洽教育部國教署學前組：石淑旻視

察(02)7736-7456、郭芝穎科長(02)7736-7431

(七)國中、小教育相關諮詢請洽教育部國教署國中小組：課

程教學及實施評量(含期末考)─廖曼雲科長(02)7736-

7873、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班─張硯凱科長(02)7736-

74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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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高中教育相關諮詢請洽教育部國教署高中組：課程教學

─易秀枝科長(04)3706-1130、學習評量及招生作業─張

世忠科長(04)3706-1230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慈

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中

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本府

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

17


